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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0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申报细则

一、资助范围

（一）本项目资助范围包括舞台艺术作品巡演、美术作

品巡展、艺术作品新媒体传播交流。不资助纪念活动和节庆

赛事等。

（二）申报在国（境）内演出的舞台艺术作品，应是在

服务基层、服务群众过程中，深受欢迎，产生过良好社会影

响的作品。

（三）申报在国（境）外实施的展演、展览项目，应为

国（境）内有代表性艺术家群体或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团体的

代表作品。

（四）申报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的项

目，应是能够吸引群众广泛参与，更好地满足群众精神文化

需求的项目。

（五）申报项目应是在 2020 年 1 月 1 日（含 1 月 1 日）

后实施，且能够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按要求完成结项验收

的项目。

二、资助额度

依据申报项目的实施地点（境内、境外），艺术门类（舞

台艺术作品、美术作品展览、新媒体项目），规模体量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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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投入等因素综合核定资助金额,项目资助额度为 50—200

万元。

三、资助方式

（一）本项目以匹配资助为主。对在国（境）内实施的

展演和展览项目，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展馆剧场租赁、交

通运输、学术研讨、资料录制和工作人员差旅食宿等费用，

不含剧目创排、展品征集、展陈布置和作品保险等费用；对

在国（境）外实施的展演和展览项目，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补

助国际间交通运输、资料录制和工作人员差旅食宿等费用，

不含展馆剧场租赁、剧目创排、展品征集、展陈布置和作品

保险等费用；对运用互联网、新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开展传

播交流推广的项目，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软件开发、内容

制作、宣传推广和工作人员差旅食宿等费用，不含设备购置、

创作排演、作品征集等费用。

（二）对立项资助项目，艺术基金将按照实际情况先期

拨付资助资金总额的 70%作为项目实施经费；项目完成并验

收合格后，拨付剩余的资助资金。

（三）江苏艺术基金按一定比例配套奖励国家艺术基金

传播交流推广舞台艺术创作类资助项目。

四、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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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单位或机构（不含性质为机

关法人的单位）。申报项目的单位或机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

件：

1.2016 年 12 月 1 日前在江苏省内同级行政机关登记、

注册的单位或机构。因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重新登记、注册的，

登记、注册时间可与改革前连续计算；

2.已经完成了申报项目的前期工作，能够提供详实、

可行的工作方案，与展演、展览承接方或软件开发、内容制

作方签署的意向协议和已落实的资金证明；

（二）由多家单位或机构合作完成的项目，应由其中一

家单位或机构作为申报主体进行申报，并由主要合作方在

《江苏艺术基金（一般项目）2020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

目申报表》上签署同意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（三）在国（境）外开展的项目须有国（境）外合作方

提供的邀请函。国（境）外合作方应为有实力、有经验、有

渠道、有平台、有影响力、有资质的专业机构，能够推广主

流内容，安排主流场所，吸引主流观众。

（四）申报舞台艺术作品巡演项目，应于 2019 年 10 月

23 日前完成作品创作，与巡演承接方签署了意向协议，并且

落实了部分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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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申报美术展览和运用新媒体传播的项目，应于

2019 年 10 月 23 日前完成策展和展品征集，与承接方签署了

意向协议，并且落实了部分经费。

（六）已获得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的项目，

不再重复申报本项目。

（七）曾获江苏艺术基金立项资助的项目，在规定时间

内未通过结项验收前，其项目实施主体不能再次以相同艺术

品种申报艺术基金，但可以申报其他艺术品种资助项目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江苏艺术基金（一般项目）2020 年度传播交流

推广资助项目申报表》。

（二）同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登记、注册证书和组织

机构代码证（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）复印件（须加盖本

单位公章），因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重新登记、注册的应特别

注明。

（三）2018 年度财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或收入

支出决算表）和 2019 年度 1 月份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（单

位缴费信息）（须加盖本单位公章）。

（四）开展传播交流推广活动的工作方案，与承接展演

展览的剧场、展馆或软件开发、节目录制单位签署的意向协

议和已落实的资金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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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申报凡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，涉及中国共产党历

史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重大事件、

重要人物和重大决策过程的题材或较多地涉及民族宗教内

容的项目，须提供设区市市级以上党委宣传部门、文化行政

部门或部队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的审读意见。

（六）在国（境）外开展的项目申报前须征得同级文化

行政部门的同意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七）展演项目应提供完整的视频文件，展览项目须提

供 5—10 幅有代表性作品的照片。


